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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段时间有鳄鱼在官窑出没，律师提醒——

“异宠”藏危机 饲养要谨慎
前段时间，一条在官窑

出没的鳄鱼“爬”上了不少

狮山人的朋友圈，而当传出

该鳄鱼可能是被人饲养时，

不 少 街 坊 议 论 纷 纷 。 其 中

有人联系笔者表示，自己有

朋友也动过饲养蜥蜴、蛇等

动物的心思，但看到这次的

新闻引起这么大的骚动，又

有 些 犹 豫 。 究 竟 饲 养 这 类

动 物 有 哪 些 法 律 上 的 风

险 ？ 笔 者 为 此 走 访 了 法 律

界人士。

据介绍，尽管本次事件

中 鳄 鱼 的 确 切 身 世 还 在 辨

认中，但经过区镇两级农业

部门核查，并无发现有大的

成年鳄鱼在河道中，因此排

除 了 来 自 本 地 野 生 的 可

能 。 而 南 海 渔 政 大 队 副 大

队长王若辉辨认后指出，此

次 捕 获 的 鳄 鱼 属 于 外 来 物

种，发现时它没被封口，因

此从酒楼、食肆中逃出来或

者 在 运 输 途 中 走 失 的 几 率

也比较小，由此推断，可能

这条鳄鱼是由市民饲养，趁

人不注意时“越狱”而出的。

这些年来，养宠物的人

越来越多，当中少数人更热

衷于饲养蛇、蜘蛛、蜥蜴、食

人鱼等“异宠”，对此广东骏

和 律 师 事 务 所 律 师 陶 伟 坤

表示，饲养异宠容易面临多

种风险，饲养人应先了解相

关法规，谨慎而行。

“别以为饲养异宠跟养

猫 养 狗 差 不 多 ，到 宠 物 商

店 一 买 了 事 。 许 多 异 宠 都

属 于 三 有 或 保 护 动 物 ，被

法 规 禁 止 饲 养 ，或 需 要 办

理 相 关 手 续 ，否 则 就 可 能

受 到 处 罚 。 比 如 大 家 都 听

说 过 的 金 钱 龟 ，其 实 也 属

于国家保护动物，其饲养、

贩卖会受到限制。”陶伟坤

说道。

陶伟坤还强调，如果这

些宠物伤人，饲养人往往都

需要承担赔偿责任：“宠物

伤人，一般将根据人身损害

的相关规定，追究饲养人的

责任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按照

现行法律规定，宠物伤人案

件举证时，饲养人容易处于

不利地位，因为伤者一方主

要 是 证 明 这 个 动 物 确 实 是

饲养人的宠物，这个相对简

单，而对饲养人。法院一般

会采取过错推定，即倾向于

认定饲养人存在管理不当，

除 非 饲 养 人 能 证 明 自 己 尽

了管理责任，或证明是伤者

有意挑弄动物在先，才有机

会减免责任。由此看来，饲

养 人 要 承 担 较 重 的 举 证 责

任。因此有养“异宠”的市

民 ，需 要 谨 慎 考 虑 各 种 风

险，有备无患。”

撰文/郭炜

双方父母买的房
离婚之后房归谁?

结婚后，房子是双方父母买

的，在一次激烈的争吵后，为了

哄老婆开心，男子说把房子登记

到老婆名下，两年后，妻子起诉

离婚，丈夫面临人财两空？

案件回顾
夫妻俩结婚的婚房是双方父母

买的。父母们把房屋产权登记在小

俩口名下，系他们夫妻共同所有。

婚后小夫妻经常吵架，为了

挽回婚姻，男方跟女方说，“房屋

归女方独有”，随后两人签订婚

内财产协议，并在未通知父母的

情 况 下 去 房 屋 管 理 部 门 办 了 房

屋 产 权 变 更 手 续 。 房 子 从 两 人

共 有 变 成 了 老 婆 一 人 独 有 。 然

而，双方的感情并没有因此而好

转。今年 6 月，女方第二次来到

法院，请求法院判令离婚。

法院判决
根据《婚姻法》相关规定，如

果女方执意要离婚，房子也不纳

入谈判，男子确实有可能面临人

财两空的局面。

承办法官先后组织了 4 次调

解，最终双方自愿离婚。孩子由

女方抚养，房屋归男方所有，但

男 方 需 在 三 个 月 内 给 女 方 房 屋

款 45 万元，款项付清后办理过户

手续，若违约，违约方再支付对

方违约金 5 万元。 整理/何万里

案例:
周某和林某签订了《土地

租赁使用合同》，周某将其所

租的农用地转租给林某建设

厂房使用。之后，林某在租

赁土地上建设厂房。因该土

地不属于工业用地，国土部

门向林某发出《责令停止国

土资源违法行为通知书》和

整改通知，要求拆除违法建

筑，做好地块复绿工作。林

某因此拒付租金，周某将林

某告至法院要求支付租金，

林某反诉要求周某返还租金

及赔偿损失。最终法院确认

《土地租赁使用合同》无效，

判决周某、林某对土地使用

费用及厂房建设损失各承担

50%的责任。

部门说法：
《土地管理法》第 44 条规

定：“建设占用土地，涉及农

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，应当办

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。”周

某作为出租人，在未办理农用

地转为建设用地的相关审批

手续的情况下，就将涉案土地

出租予林某用于非农建设，违

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，双方签

订的《土地租赁使用合同》无

效，周某对合同无效存在过

错。而林某作为承租人，未对

涉案土地的权属、用途等情况

进行核实就承租建厂，同样存

在过错。因此，法院综合考虑

双方的过错程度，判决双方对

造成的损失分别承担 50%的

责任，合理合法。

为建苗圃和农家乐，湖

北 省 随 县 一 男 子 非 法 占 用

18 余亩农用地，在当地国土

和 城 管 多 次 制 止 情 况 下 仍

继续建设，最终导致 13 余亩

土地丧失种植条件。近日，

随 县 公 安 局 将 涉 嫌 非 法 占

用 农 用 地 罪 的 汪 某 抓 获 归

案。

2017 年 6 月 13 日 ，随 县

公 安 局 治 案 大 队 接 随 县 国

土 资 源 局 移 送 随 县 万 和 镇

西 沟 村 汪 某 非 法 占 用 农 用

地案。案件移送书称：2012
年 4 月开始，汪某未经批准，

擅 自 占 用 随 县 万 和 镇 西 沟

村 两 处 农 用 地 建 苗 圃 和 四

合院。

随县公安局治安大队于

6 月 14 日正式立案，同日对

涉 嫌 非 法 占 用 农 用 地 罪 的

汪 某 进 行 刑 事 拘 留 。 报 随

县人民检察院审核，于 6 月

29 日对汪某执行逮捕。

经 调 查 查 明 ：2007 年 8
月和 2001 年 6 月，汪某与万

和 镇 西 沟 村 分 别 签 订 土 地

承包合同，分别承包西沟村

丁家湾上河段 42 亩土地（属

集体所有）和付家湾村办公

室后面的 5.62 亩土地，用于

种植农作物。

抛 荒 几 年 后 ，2012 年 4
月 开 始 ，汪 某 未 经 批 准 ，擅

自 占 用 其 承 包 的 两 块 土 地

上 进 行 填 砂 石 土 等 破 坏 基

本 农 田 的 行 为 ，为 此 ，2013
年 6 月被随县国土局行政处

罚，要求停止违法行为并对

破 坏 的 基 本 农 田 进 行 恢

复。汪某声称是建苗圃 ,并
没有停工。

2016 年 上 半 年 ，汪 某 在

其破 坏 的 土 地 上 建 房（四

合 院），继 续 在 其 承 包 的

42 亩 土 地 上 进 行 堆 填 砂

石 土 、挖 堰 等 破 坏 基 本 农

田 的 行 为 。 经 国 土 局 和

城 管 执 法 局 通 知 停 工 ，汪

某 拒 不 停 工 ，影 响 十 分 恶

劣 。

经随州市国土局鉴定，

汪某共造成 13.167 亩基本农

田种植条件严重破坏，并难

以恢复。

目前，汪某涉嫌非法占

用农用地罪被刑事拘留 ,案
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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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海普法

9 月 8 日 -30 日,南海区普
法办、南海区国土局将联合举
办“依法用地，促进土地与生态
文明建设”主题学法大赛，参与
答题既有机会赢取微信红包、
百元购书卡，更有机会赢取华
为 P10 手机，详情请关注“南海
普法”微信公众号。学法活动
大奖由丽雅苑房地产公司特约赞助。

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须办理审批手续
法苑

农用地上建农家乐 经营者被刑拘以案说法
南海普法·伴您同行


